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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技术规范》

（送审稿）编制说明

一、项目背景

《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技术规范》（SZJG 22-2015）（以下简

称“原规范”）实施以来，在规范深圳市房屋建筑面积测绘工作

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随着城市建设快速推进，建筑设计不断

创新，新型建筑形式不断涌现，同时相关国家标准和地方规则持

续更新，原规范在实际应用中已难以满足当前测绘工作多样化、

精细化的需求。为进一步提升测绘工作的科学性、精确性和规范

性，适应新形势发展，对原规范进行修订十分必要。

二、工作简况

（一）任务来源

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4 月 7 日发布的《深圳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4 年深圳市地方标准计划项目任

务的通知》，“《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技术规范》地方标准修订项

目”获批立项。本规范的牵头、提出和归口单位为深圳市规划和

自然资源局，起草单位为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调查测绘中心。

（二）主要起草过程

1.启动阶段

2024 年 4 月，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调查测绘中心召开编

制启动会议，组建了修订工作组，成员由理论基础扎实、实践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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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构成。工作组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案和实

施计划，明确了编制目标为形成符合国家要求、适应深圳实际、

科学规范的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技术规范；工作内容包括资料收集、

调研、各章节修订等；明确职责分工，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；

确定关键时间节点，保障项目按时完成；制定质量标准，保证规

范修订的科学性和准确性。

2.起草阶段

2024 年 5 月至 6 月，工作组广泛收集国内相关标准和技术

资料，并深入调研深圳市房屋建筑面积测绘的实际情况，涵盖测

绘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需求。通过系统整理和

深入分析收集到的资料，为后续修订工作提供了充分的数据支持

和实践依据。

2024 年 7 月至 9 月，工作组依据收集的资料和调研成果，

结合编制原则，对原规范各章节进行全面审视和修订，起草完成

了规范修订初稿。

2024 年 10 月至 2025 年 2 月，工作组召开了三次技术讨论

会议，对初稿的逻辑性、技术性和可操作性进行全面审查和细致

改进。经过多轮修改，形成了征求意见稿。

3.征求意见阶段

2025 年 3 月，面向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所属各部门，

以及测绘单位、房地产开发企业等关联行业单位开展意见征求，

共收集反馈意见 36 条，经逐项研究与合理吸纳，形成了送审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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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地方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以及与国内领先、国际先进标

准的对标情况

（一）主要内容的依据

本规范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

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草。在编写时注重以下

编制原则：

1.遵循国家标准

严格遵循《民用建筑通用规范》（GB 55031-2022）《房产

测量规范》（GB/T 17986-2000）等现行国家标准，确保修订后

的地方标准与国家标准高度一致，增强规范的权威性和通用性，

使深圳市房屋建筑面积测绘工作符合国家统一要求。

2.贴合地方实际

充分考虑深圳市在城市建设、房地产市场管理、不动产登记

等方面的实际情况，深入调研并聚焦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各类

问题，使修订后的规范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能够切实

指导深圳市房屋建筑面积测绘工作。

3.保障平稳过渡

在修订过程中，尽量维持原规范的整体框架和主要内容的连

贯性与稳定性。对于确需修改的部分，进行合理、谨慎的调整，

确保规范能够平稳过渡，减少对现有测绘工作流程和成果的影响，

保障测绘工作的连续性。

（二）编制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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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规范规范性引用文件包括：GB 55031 《民用建筑通用规

范》、GB/T 17986.1《房产测量规范 第 1 单元：房产测量规定》、

GB/T 17986.2 《房产测量规范 第 2 单元：房产图图式》、GB/T

20257.1 《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 1 部分：1:500 1:1000

1:2000 地形图图式》、GB/T 50353 《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

范》、CJJ/T 8 《城市测量规范》、CJJ/T 73 《卫星定位城市

测量技术标准》。

参考文献包括：GB 50352-2019 《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》、

GB/T 50504-2009 《民用建筑设计术语标准》《深圳市建筑设计

规则》（2024 年）、《深圳市工程建设项目多测合一技术规程》

（2024 年）。

（三）国内领先、国际先进标准的对标情况

本规范严格遵循《民用建筑通用规范》（GB 55031-2022）

和《房产测量规范》（GB/T 17986-2000）等现行国家标准，在

术语定义、数据采集和计算方法等方面与国家标准保持一致，确

保规范的权威性和通用性。同时，本规范与《深圳市建筑设计规

则》紧密衔接，在凸窗、花池及设备平台控制等方面保持协调，

满足了地方房屋建筑面积测绘工作的特殊需求。本规范与现行相

关法律、规范、规章不相冲突，与相应现行国家标准和地方规则

相协调。

四、主要条款的说明以及主要技术指标、参数、试验验证的

论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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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标准的适用范围

本规范规定了深圳市房屋建筑面积测绘计算中的一般及特

殊情况的计算标准与处理方法。

本规范适用于深圳市建设工程设计、建设工程规划报建、建

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、房地产开发与交易、不动产登记、土地征

收、城市更新、历史遗留房地产问题处理等活动中各类房屋建筑

面积指标的计算和统计（深汕特别合作区参照执行）。

（二）有关条款的说明

1.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主要包括了标准文件中规范性引用的文件。

2.术语和定义

为了更好地理解和使用本规范，参照国内相关标准、文献，

确定了房屋面积测绘、房屋建筑面积、房屋套内建筑面积、房屋

使用面积等 69 个术语和定义。

3.总则

规定了房屋建筑面积测绘的目的、内容、坐标系统、类型和

精度要求等。

4.房屋数据采集

规定了房屋数据采集设备、方法和内容等。

5.房屋建筑面积计算

规定了房屋建筑面积计算通则、细则、共有建筑面积的计算

与分摊，以及基底面积计算规定。计算通则明确计算全部、一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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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不计算建筑面积的范围；计算细则针对不同建筑空间如阳台、

楼梯、走廊等给出具体计算方法；共有建筑面积分为应分摊和不

分摊两类，按栋分摊，有明确的划分及分摊方法；基底面积规定

明确了平地、坡地建筑基底面积的计算要求和其他常见情形的处

理原则。

6.房屋建筑面积变更测绘

规定了变更测绘的一般原则和处理方法。

7.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成果报告书

规定了《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报告》《房屋建筑面积分栋分类

汇总表》和《建设工程竣工测量报告》具体内容和要求。

8.附录

规定了“房屋建筑面积测绘外业记录表与分割测绘说明”格

式示例，以及各类“成果报告书”的标准格式。

五、主要修订内容

（一）规范性引用文件

增补《民用建筑通用规范》（GB 55031-2022）《卫星定位

城市测量技术标准》（CJJ/T 73-2019）等文件，使规范在实际

应用中能更好地参考最新国家标准和行业规范，确保测绘工作与

时俱进，符合最新技术要求，提高测绘工作的准确性和规范性。

（二）术语和定义

1.新增术语

增加楼梯、风井、连廊等部分术语的定义。明确这些建筑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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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的准确概念，使测绘人员在面对复杂建筑结构时，能够依据清

晰的定义进行测绘操作，确保测绘成果的准确性。

2.修改术语

对门廊、门厅、阳台等部分术语的定义进行修改。使定义更

加简洁概括、精准明确，更好地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。

3.删除术语

删除门斗、桥等部分在实际工作中较少使用或定义不够清晰

明确的术语，使术语体系更加简洁明了，突出核心术语，提高规

范的适用性。

（三）总则

更新坐标系统。将原规范中平面测量采用的深圳独立坐标系

更新为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，高程测量采用的 1956 年黄海高程

系更新为 1985 国家高程基准。这一调整使深圳市房屋建筑面积

测绘的坐标系统与国家统一标准接轨，提高测绘数据的通用性和

兼容性。

（四）房屋数据采集

1.建筑标高测量

在建设工程竣工测量时，扩大建筑标高测量范围，增加对坡

屋顶建筑檐口顶部、屋脊顶部，特殊造型屋顶建筑最高点等部位

标高的测量要求，明确不同屋面形式建筑高度的计算规则，为建

筑规划管理提供更可靠的数据依据。

2.其他采集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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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房屋边长数据采集、房屋属性数据采集等内容进行优化。

在房屋边长数据采集中，细化了倾斜屋（墙）面边长数据采集具

体要求；在房屋属性数据采集中，明确了不同测绘类型下房屋属

性数据的采集依据和现场复核原则，使数据采集工作更加规范、

有序，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。

（五）房屋建筑面积计算

1.计算通则

根据《民用建筑通用规范》（GB 55031-2022）以及近年来

的实践经验，对部分建筑空间的建筑面积计算方法进行修订。调

整坡屋顶房屋面积计算规则，新增架空空间面积计算规则，使建

筑面积计算更加科学合理，符合实际情况，避免因计算规则不明

确导致的争议。

2.计算细则

（1）建筑层高计算规则优化

明确建筑首层或裙楼屋顶层用于公共绿化种植（含管线敷设）

时，覆土层厚度不超过 1.5 米且室内外高差≤0.3 米时，层高可

从室内地面完成面起算；位于主体结构外的各类井道（风井、烟

道等），层高可由完成面起算，解决了实际测绘中层高计算的争

议问题。

（2）阳台与露台计算规则简化

删除阳台进深、水平投影面积和周长比限制条款，与《民用

建筑通用规范》（GB 55031-2022）有关规定衔接；调整延伸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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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，阳台向内延伸部分进深限值由 0.6 米放宽至 0.8 米；露台分

类优化，删除“房屋天面”条件，仅保留退层设计形成的露台面

积计算规则，使阳台和露台面积计算更加简洁明了，符合实际使

用情况。

（3）楼梯与走廊计算规则完善

明确室内楼梯最上层无上盖时不计算面积，室外下地下室楼

梯的地面无盖部分不计算面积；明确外走廊垂直方向开敞限制条

件中的围护材料由“玻璃”改为“幕墙”；明确外走廊开敞侧两

端向内延伸不超过 1.2 米时，延伸部分仍计入外走廊，避免在楼

梯和走廊面积计算过程中出现理解不一致的情况。

（4）花池与设备平台计算规则调整

删除“悬挑式”“平台式”，进深限值由 0.6 米放宽至 0.8

米；明确阳台外接花池与设备平台的合并计算规则，减少计算争

议。

（5）凸窗计算规则细化

新增了“窗体上（下）方设置结构梁”“留有小于 0.15 米

高缝隙与外界连通的透光装饰玻璃封闭的窗”等不视为凸窗的内

容，完善了凸窗的界定条件；凸窗进深限值由 0.6 米调整为 0.8

米，使凸窗面积计算更加准确合理。

（6）屋面架空空间分类简化

取消“功能性”与“非功能性”架空空间的分类，明确与梯

间相连的连廊、设备空间需计算面积，独立造型亭阁不计算面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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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化了屋面架空空间面积计算，提高了计算效率和准确性。

3.共有建筑面积计算及分摊

对共有建筑面积的分类与范围、划分原则以及分摊计算方法

进行优化调整。增加通风井、变（配）电室、消防控制室等常见

的共有建筑面积类别，明确土地及规划批复文件中指标单列且需

产权移交的配套建筑空间不计入共有建筑面积，增加套间共有建

筑面积的条款；优化裙塔楼建筑分摊计算规则，明确塔楼核心筒

穿越裙楼的部分批准为核增时的分摊原则，明确塔楼底层及屋面

核心筒的分摊范围；增加地下轨道交通空间商业及公共服务配套

设施分摊计算条款；简化半外墙分摊计算方式等，使共有建筑面

积计算及分摊更加科学合理，保障各方权益。

4.基底面积计算规定

对基底面积计算规定进行补充，增加“参照《深圳市建筑设

计规则》执行”的条款，为建筑规划管理提供更准确的数据支持。

（六）测绘成果报告书

1.《建设工程竣工测量报告》内容补充

对《建设工程竣工测量报告》的成果内容进行补充和完善，

增加绿化测量、车位测量等项目，全面展现建设工程竣工时的状

况。

2.报告格式修改

在附录 B 中对《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报告》《房屋建筑面积分

栋分类汇总表》和《建设工程竣工测量报告》的测绘成果报告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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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进行修改。

六、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

无。

七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
无。

八、实施地方标准的措施建议

（一）加强宣传培训

组织开展规范的宣传培训活动，针对测绘单位、房地产开发

企业、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等不同对象，制定有针对性的培训方案。

通过举办培训班、线上讲座、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，深入解读规

范的修订内容和重要意义，确保相关人员准确理解和掌握规范要

求，提高规范的执行力度。

（二）强化监督检查

建立健全监督检查机制，加强对房屋建筑面积测绘工作的日

常监督检查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对测绘项目进行抽

查，检查测绘单位是否按照规范要求进行测绘作业，测绘成果是

否符合标准。对不符合规范要求的行为，及时进行纠正和处理，

确保规范的有效实施。

（三）建立反馈机制

设立专门的反馈渠道，收集规范实施过程中各方的意见和建

议。定期对反馈信息进行整理和分析，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对规范

进行修订和完善，使规范能够持续适应城市建设发展和技术进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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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需求。

九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
无。

标准编制组

2025 年 4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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